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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人發表的第一份申訴專員年報，也標誌着	

香港的申訴專員制度跨入第二十一年。在這許多年來，	

本署一直致力提高公營機構的服務質素和行政水平。	

全賴市民的支持和政府部門的配合，我們取得相當可觀的

成果。

突破長久積習
	 郵政署的通函郵寄服務寄出大量沒有註明姓名地

址的郵件（當中大部分為廣告宣傳品），令很多收件人感到

受「滋擾」。在本署提出建議後，郵政署將推出措施，讓市

民選擇不收取這類郵件。

	 新界「小型屋宇」的違例建築工程（僭建物）問題存

在已久。本署早於二零零四年已完成了一項主動調查，並向

政府當局提出多項建議，當中包括訂立實際可行的計劃，

以便有效執法，同時研究可否以徵收罰款的辦法，理順	

那些略有違規但結構安全，因而可以容忍的現存僭建物。

經過多年之後，政府當局終於在這個基礎上擬定了大略的

框架。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一向拒絕為考生

提供已批改考試答卷的複本。該局表示，已批改的考試	

答卷對考生並無用處，而處理考生這類申請卻會令該局	

的工作量大增。經過冗長磋商後，本署終於令考評局明白，

拒絕這類申請有違《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因為根據	

該條例，考生有權索取載有其個人資料的已批改答卷。	

自二零零九年起，考生可以索取已批改的考試答卷。

	 過往，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登記處於審裁官作出	

裁定或命令後，一般需時約八天才向訴訟雙方發出有關	

文件。然而，由於提出上訴或申請推翻裁定或命令的限期

為七天，這對訴訟雙方造成困難。二零零四年，本署處理	

了一宗相關投訴，並建議司法機構政務長加快有關程序。

司法機構政務長其後成立了工作小組，研究如何解決問

題，最後把發出裁定或命令文件的平均時間由八天縮減	

至不足五天。

	 上述幾個例子，正好反映「有志者事竟成」這句	

古諺的智慧。關鍵在勇於突破固有思維模式。

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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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行政改善
	 有些部門在本署進行調查期間，主動採取改善	

措施，這種進取精神令人鼓舞。由此可見我們的調查無	

形中成為了行政改革的催化劑。

	 本署就升降機安全的規管制度所進行的主動調查

便是實例。在本署開始查訊後，機電工程署隨即加強對	

註冊承辦商檢查升降機工作的規管，並設定時限使職員	

催促承辦商糾正違規情況。

	 同樣，本署就政府當局推行《公開資料守則》的成

效展開查訊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立即就如何執行《守

則》加強培訓公務員，並且擴大宣傳，讓市民知道有權索

取資料。

	 對於這些部門及決策局積極主動的態度，本人衷心

讚賞。

尚待解決的難題
	 然而，有些問題若由個別執法部門處理，會相當吃

力，需要跨部門合作才能解決。我們相信，這類問題可以

在地方行政層面通過聯合行動有效化解。顯然，當局必

須賦予各區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更大權力，增強其職能，	

以解決區內的問題，例如路旁放置貨斗、違例停泊單車，以

及街頭展銷活動等。這些問題確實令市民感到十分煩擾。

	 本人已促請政府當局及早認真地考慮上述問題。

	 有時候，部門往往由於短期合約人員頻頻流失和

人手不足而備受市民批評。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便是由

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所成立的聯合辦事處（「聯辦

處」）。正因上述情況，聯辦處就滲水投訴所進行的調查	

長期延誤和乏人跟進。

	 政府堅持以短期合約形式聘用職員，但未能解決人

手流失問題，可謂「作繭自縛」。成立聯辦處的原意，是為

市民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務，結果反遭市民諸多責難，

而兩個有關的部門則長期被投訴。

市民的誤解
	 市民向本署提出的投訴，會交由不同調查人員進行

查訊及審研。有些投訴人會因為不滿本署就其個案所作的

結論，而指摘負責處理個案的職員。其實，所有調查結果

及報告均經本人審核及決定，然後才回覆投訴人。因此，	

所有結論和建議都是本人的意見及本署的立場，並非個案

主任的個人見解。

	 批評或投訴負責的個案主任，對事情並無幫助。	

假如投訴人能提出新論點或理據，我們樂意覆檢先前的	

決定。

	 投訴人假如仍然不滿，最終可向法院提出司法	

覆核。

職權範圍檢討結果
	 本署自二零零六年開始在年報中談及的職權範圍

檢討，政府當局最近已有定論。對於申訴專員在人事管理

的事宜及政府有關土地交易的決定的權限，當局表明了

立場。至於我們建議在《申訴專員條例》附表中增添八個	

公營機構，其中四個將納入本署的職權範圍。

	 我們預計個案數字將因此上升，也會留意這方面

對本署人力資源的影響。無論如何，本人定會竭盡所能，	

努力達成使命，提升公共行政水平和促進公平公正。

黎年

申訴專員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